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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便會以「原審定價格顯不合理者」為理由進行重審，重審價格便經常超出廠商規劃

，增加廠商負擔。且「原審定價格顯不合理者」之規定，乃依不確定法律概念，相關法規

皆未就和合理範圍訂定規範，讓廠商無所適從。 

三、於國土整體規劃及有效利用國有財產的基礎上，若購買時現值與原審定承租價格確實差距

頗大，則完全依照原承租價格標售，恐不免有圖利廠商、賤賣國土之嫌。但就廠商經營為

出發，原本就是著眼於優惠租金及捯先租後購等誘因才願意投資，並創造產值及就業機會

，在現今「原審定價格顯不合理者」便得重審購買價金情況下，除了造成廠商無預期的增

加成本，也容易讓廠商有受騙的感覺。申言之，各該工業區之現值增加，很大程度便在於

這些廠商當初願意投資、努力經營，現在反而要承擔這樣的後果，顯有失公允。 

四、本席建議，006688 為近年來政府幾項有顯著成果之政策之一，在官方與民間業者共同努力

之下才能獲致現在的成績。針對價格重行審查之爭議，現行法規確有規定也有其合理性，

但主管機關也非不得針對現行法規有疑慮之處，儘速與廠商協商，站在廠商的立場，考量

廠商最大利益，取得共識，建立一個完整的機制，以利後續執行、共創雙贏。 

（四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署立台南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火警，不

但奪走 12 條人命，也燒出療養院若干亟待改善的死角，籲請

有關單位立即改善。災後各界質疑交相指責，客觀的說，人

為縱火本即意外防不勝防。但大火燒出的諸多問題仍有待務

實的探討。據衛生署規定；護理之家每三年進行一次評鑑，

其中消防演練，緊急應變計畫，人員應變能力三項為最重要

項目，但本席認為；長照機構不同於一般電影院和百貨商場

，防火設施要有更嚴格標準，養老院顧名思義，收留的多是

老弱長者，行動不便、反應遲緩，「垂直移動」自然不如「

水平移動」方便，緊急逃生平台如滑坡道、防護網應列為必

須設備，一旦發生火警，始能迅速有效的疏散，有關單位務

必對症下藥，始能立竿見影。此次縱火犯屬人格心態異常者

，社會有不少這種定時炸彈，尤其養老院中就養原因複雜，

應予淨化。據本席瞭解，比北門護理之家條件更差的養老院

不在少數，只是幸與不幸而已。經這次教訓，衛生署應嚴格

管理暨落實稽核能力，要求養老院等相關長照服務機構，加

強消防設施、人員訓練，以及加強定期考核，一定要切實監

督，認真執行，對於老人心理症狀也得一併深入治療與防範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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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一把暗夜惡火，奪走署立新營醫院北門分院護理之家 13 名慢性重症病患性命，不可不謂為

近年來重大醫療院所慘案。這把火燒出了醫院防災軟、硬體不足的情狀，也暴露出地區醫

院轉型為護理之家後的消防軟、硬體未同步檢討的缺失。台灣醫療體系長久以來存在許多

問題，尤其公共安全方面，近年來已有宜蘭、台大等醫院多起火警發生，監察院也提出糾

正，但主管機關衛生署卻未能利用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院護理評鑑基準，針對火災預防

應變進行有效督導與管制。 

二、衛生署在災後第一時間，雖即下令全台近一千兩百家醫療、護理機構三天內完成安檢並立

即回報。但這項指令，不該只是檢查乾粉滅火器、自動灑水系統等能否正常運作，或呈繳

消防編組演練報表即了事；而應督導所有醫療、護理機構的老建築，其消防軟硬體都應配

合新的防災設計更新；尤其是擔負老齡安養重任的護理之家，更須提供絕對安全的環境。 

三、養護機構評鑑三年才一次，因此每年督導考核相當重要，衛生署應正視地方公共衛生稽查

人力不足的問題，否則評鑑成效有限。不論起火點在署醫自家，還是在委外的護理之家，

衛生署都有絕對的管理責任。衛生署應更嚴格檢視委外契約標準，例如護理之家的設置樓

層與疏散動線的合宜性，善盡監督管理之責，現行護理機構設置標準確實有改善空間，包

括最好避免高樓層，樓層總床數也應設上限，否則事故發生時將難以搶救。 

四、防災硬體部分，確實做好防煙區隔、防火區隔是根本之道，把火、煙阻限在最小區域，不

讓它竄出及延燒是第一要務。醫院火災，第一時間危及病患疏散、撤離的是濃煙，不是火

焰，因此阻絕濃煙擴散極為重要。署新北門分院的火災，如果在縱火者引燃雜物間的第一

時間，發現者能把門立即關上，或能阻止濃煙竄出；若真是竄出，每間病房都隨手關門，

也有阻絕作用；但目前醫療院所的防煙區隔普遍做得不理想，大面積同樓層病房多未做防

煙區劃，更未在防煙區劃內利用防煙閘門做小的區隔；這些區隔的作用，是將濃煙限制在

特定更小的空間，氧氣燒完了煙就熄了，讓病患可就近疏散至同一平面的無煙區，即可減

少四個消防員床單包著病患跑下樓的垂直疏散大工程。其實防煙區隔不是很大的工程，經

費也較防火區隔低，只要裝防煙閘門，就有隔煙效果，自然也相對容易減少人員無謂傷亡

。 

五、醫院等特殊機構的消防編組徒具形式，更是個大問題。發生災情時消防指揮官在哪？消防

班熟悉滅火操作嗎？有及時且具體動作嗎？大樓平面圖在誰手上？這些都是需要立即補上

的缺漏。醫院中充滿各類化學易燃藥劑、高壓氧，護理之家更有許多行動不便的病人，但

其查核均僅由消防單位依照一般標準檢查，而未會同醫療體系針對醫院、護理之家的特性

做補強查驗，以致發生如此慘劇憾事。刑責固由肇事者承擔，但道義責任與社會成本該由

誰來負責？業管單位這樣的評鑑是否徒具形式？ 

六、人命關天，不管肇事者何人，責任誰屬，傷害最大的還是受害者及其家屬，不能老是等到

出了人命才來追究責任，平時政府主管機關、醫院、業者就應以人身安全做為最重要考量

，配置足夠人力、訂定周全規範、落實評鑑制度、更新老舊設備、熟悉逃生演練，讓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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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醫院成為一個讓人安心的處所，讓每一位住進護理之家、醫院的民眾都有免於恐懼

的自由，也希望類似的憾事不要再發生。 

（四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因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年終慰問金發放

，所引發「人民老化，國家老化」的癥結問題，籲請正視。

台灣老化的速度比各先進國家都來得快，預估到了 2025 年，

台灣將邁入老年人口超過 20%的「超高齡社會」。而台灣的

扶老比，目前約為 7 比 1，但再過 10 年多，就要變成 2 比 1
，屆時不發生世代衝突也難，另如健保門診負擔、失能人口

增多等，更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鑑此；長期照護政策的

推動實刻不容緩，目前許多家庭的老人照顧因價廉多選擇外

勞，但事實上，至 2017 年印尼就可能不再輸出外勞，其他外

勞輸出國家亦極可能群而效尤，屆時不是我們要不要有外勞

政策，而是根本沒有外勞供給。政府預算有限，亦不可能完

全投注在長期照護的問題，因此開放民間壽險業投資長照事

業是極其可行方式，業者亦有計畫經營養生專區開發、老年

社區改造等，這些都是新的市場需求，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但有賴政府的支持才可行。本席相信；年華老去的一代，也

不想成為下一代的負擔，在現今日社會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且

民氣可用的時候，政府應掌握時機，提出修法的進程和改革

之道，相信一定可以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同，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經濟學家常喜歡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另外一句也是經濟學者常講的話：「老與窮

是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達到的」。後面這句話乍聽下，對老人和窮人似有歧視之意，因此

不常被提出公開討論。事實上，一個國家和人民都變得又老又窮，眼前希臘就是一個可以

借鏡的例子，由於過去很長的時間不做一些改善的努力，結果就是淪落至此。最近各方所

探討的勞保、健保破產問題，都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只是朝野都

不在意，任其繼續存在，演變成今日必須忙著到處補漏洞。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是

「人民老化，國家老化」的問題。 

二、老化是一個必然過程，完全無法逆轉，只有接受它、改善它。至於要如何去做，那就需要

國人共同面對，並且想出辦法去克服。台灣老化的速度比各先進國家都來得快。「高齡化


